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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共工程建設及設備經費申請表
	1. 需求機關：
計畫名稱:
	2.需求類別
	工程類
設備類

	3.聯絡單位主管:                     電話：
	             Email：

	 承辦人:                     電話：
	             Email：

	4.補助項目
	請勾選

	(1)道路及附屬設施、橋梁等之修建或改善。
	

	(2)公有建築物及學校週邊附屬設施之修建或改善。
	

	(3)改善辦公設備或教學設備。
	

	(4)綠美化工程及添購景觀、植栽。
	

	(5)飲用水及消防設備改善。
	

	(6)監控設備改善。
	

	(7)廣播系統設備改善。
	

	(8)辦理公共工程建設所需土地取得之相關費用。
	

	(9)其他必要公共工程之修建及設備之購置。
	

	5.經費分攤
	金額(新臺幣)

	  市補助
	

	  自籌
	

	  合計
	

	6.可供參考符合本計畫佐證文件
	請勾選
	備註

	(1)查訪市價合理性。
	
	

	(2)供公眾使用（非學校設備採購者）。
	
	

	(3)用地已取得或取得使用同意者(須附相關證明文件)。
	
	

	(4)建築物具合法證明且已取得所有權或同意使用者(須附相關證明文件)。
	
	

	(5)現況相片（設備採購類免附）。
	
	

	(6)超過補助經費部份可自行籌措。
	
	

	(7)工程（設備購置）概算表。
	
	

	(8)工程（設備購置）示意圖。
	
	

	※已知悉本要點經費來源為資本門，本案申請相關項目均符合補助項目及
  補助性質，所附相關文件由提供附件人負擔法律真正責任，不再審核。
	

	


	需求機關初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7.業務主管機關複核

	承辦人：
	科長：
	機關首長：



